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轉介酒癮治療流程圖 

備註1：如緩刑附帶條件、禁戒處分、緩起訴附命戒癮治療、受酒駕吊銷駕駛執照重新申請考照要求之酒癮治療

等 

107.01 制訂 

110.06 修訂 

由專業醫師針對服務對象進行

評估及醫療處遇 

 

執行法律規定之酒癮治療

(備註 1) 

轉介指定酒癮治療機構 

填寫「自願性酒癮戒治處遇

服務轉介單」及「飲酒問題

個案轉介單」 

衛生局審核 

治療機構個管窗口受理及安排報到時間 

處遇後評估與建議 

結案 

執行法律規定之酒癮治療者需

檢附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其

他經地方政府單位開立之經濟

困難相關證明(不含清寒證明)

使得補助資格，其餘者須自費。 

自願接受酒癮治療者(含

經各網絡單位轉介者，但

不含轉介執行法律規定之

酒癮治療) 

治療機構接案評估採補助/自費 

(衛生局代辦補助審查) 

 

法院裁定家庭暴力加害人

處遇計畫之戒酒治療個案 


